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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400290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29018A00_ATTCH1.doc、0029018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依國防部104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計畫訂頒

嘉義縣政府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計畫及分工表各乙份，

請各校配合辦理並彙整年度執行成果函報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(民政處)104年2月10日府民兵字第104002434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各校配合辦理如下：

(一)採融入式教學方式實施及多元輔教活動：配合現行課程

內容，於學期教學計畫中詳列教學作法，並依「各級學

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計畫」，應積極辦理徵文、海

報等比賽及國軍營區、國防文物軍事遺址及軍史公園等

參訪及多元輔教活動，執行成效將納入年度考核評鑑項

目。

(二)依據教育部與國防部會銜頒布「各級學校推動全民國防

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」推展高中職以下學校學生國

防教育。

(三)各級學校辦理徵文、海報等比賽活動，彙整執行成效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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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年度考核評鑑項目。

(四)策劃辦理各級學校強化全民國防教育專題演講與教學及

多元輔教活動、專屬網頁設計等。

(五)配合走入校園活動時機，於校園內辦理災害防救、防衛

動員靜態宣導與動態演練示範觀摩，俾統一轄內學校相

關執行作法，增進學生災害防救及防衛動員相關知能。

正本：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教育處社會教育科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 2015-02-25
10:59:09


